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家居服专业委员会

会费交纳办法
根据《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章程》和本会《工作条例》规定，本专业委员会制订了以下会费标准和交纳办法：

1、 交纳会费办法

凡符合《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章程》和本会《工作条例》规定条件申请加入家居服专业委员会的单位被批准入会以后均要一次性交纳当年会费（具体按常年会费类别收费）。交纳时间是在接到本专业委员会批准通知书后一周内将会费汇交本专业委员会，再由本专业委员会发给会员相关证书。

2、 常年会费标准

常年会费按会长单位、常务副会长单位、副会长单位、理事单位、一般会员（包括单位会员和个体会员）五档交费：

会长单位4万元/年（由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领导兼任暂免）、常务副会长单位4万元/年、副会长单位3万元/年、理事单位1万元/年、一般会员0.1万元/年。

3、 常年会费的交纳办法及时间

会员单位应根据上述标准主动于每年的3月31日前一次性交清当年会费。无正当理由半年内不交会费者，经会长同意，秘书处可劝其退会，理事以上（含理事）提请会长会议、理事会议除名。
注:由于帐户更改,届时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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